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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报告中“引言”） 

 

正如特别报告员和其他特别程序在之前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新的监控技术及其经由国

家和私人行为者的迅速扩展，需要有对其进行更有效的分析和政策反应，以解决不断变化

的国家、区域和全球人权问题。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专制国家，其优先事项往

往与国际人权标准相悖，这呈现了特别的挑战。中国政府肩负着推进中国共产党利益的任

务，在监控技术的开发和国内部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加快 2030 年前在人工智

能“理论、技术和应用”方面引领世界的努力，中国监控技术行业的企业将越来越多地面

临国内强制命令与全球行业领导者遵守国际标准的责任之间的冲突。 

开发、营销、出口、部署和促进监控技术的中国企业包括：照相机、无人机和其他硬件制

造商；数据库所有者和运营商，包括云服务器；生物识别系统的制造商和开发者；人工智

能开发者，包括面部识别和步态识别技术开发者；以及城市交通管理系统。从事监控行业

的中国企业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营销和出口这些技术的主要参与者。这些企业的规模、范围

和影响力——无论是私营、国有企业还是国家投资的企业——都凸显了对国内和全球人权

的挑战。 

本报告强调了党国在中国的关键作用，概述了国内监管框架的相关规定，并以一些公司为

示例，说明中国这种把国家和企业紧紧拴在一起的监管框架所带来的具体人权问题。报告

最后还就对其进行进一步监察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